
研究生办理请假手续流程 

一、办理条件 

研究生应当自觉遵守学习纪律，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

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上课的，必须办理请假手续。未经批准而缺席者，

导师及管理人员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二、办理时间 

 研究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请假申请。 

三、注意事项 

1、研究生因私请假应当填写“苏州大学研究生请假单”，经批准

方生效。请假一周以内（含一周）须经导师同意，报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分管领导批准；请假一周以上，经导师同意后，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分管领导审核，并报研究生院批准。 

2、研究生因公外出做课题或访学、交流、参会需办理请假手续，

经导师同意后，报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备案。 

3、研究生出差或假期在外遇特殊情况要延期返校，可以用传真、

电子邮件或书信等方式向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请假，回校后应当

补办手续，并提交必要的证明。 

4、研究生请假期满回校，应到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办理销

假手续。未办理销假者，超假时间视为未请假。 

5、研究生一学期内因私请假累计超过一个月应办理休学。 



四、研究生办理请假手续流程 

  

 

 

 

 

 

 

 

 

 

 

 

 

 

 

 

填写《苏州大学研究生请假单》 

（下一页），并带上相关证明材料 
 

导师填写意见 

将申请表与相关材料提交所在基

层培养单位审核并由单位分管领

导签署意见（加盖院章） 

院系研究生秘书将填

写完整的申请表交至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假期结束，到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办理销假手续 

因私请假超一周，

需研究生院审批 

研究生院审批通过后

交学院备案 



苏州大学研究生请假单 

姓名： 性别： 学号： 攻读类型：£硕士  £博士 

培养单位： 专业： 培养类别： 

联系方式：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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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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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主管领导意见： 
 
 
                                                        学院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

生院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销假时间：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注：1.请假 1周以内（含 1周）须导师同意，报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分管领导批准； 
2.请假 1周以上，须导师同意，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3.请假结束后应及时到所在培养单位销假，不按时销假作未请假处理； 
4.因私请假超过一个月须办休学手续。 


